
证券代码：002569                 证券简称：*ST 步森                 公告编号：2019-067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或“步森股份”）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第 334 号关注函，公司立即

与多家律师事务所进行沟通，由于公司该事项社会关注度高、且未来影响不定，

相关律所内审均不建议此敏感时期出具法律意见书，以避免引起更大争议。因此

公司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聘请律师对关注函问题回复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回复如

下： 

1、你公司是否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聘请见证律师，你公司在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及上述关注函回复公告中披露的关于见证律师的相关内容是否真实、

准确。并请进一步说明你公司监事会取消股东大会是否合法、合规。请律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公司已聘请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京都律所）作为公司的常年

法律顾问，并签署《法律顾问合同》。京都律所委派律师于 2019 年 9 月 1日晚

到达杭州，计划为 9 月 2日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提供见证服务，因收到不当干扰

（详细内容见问题 3），于 2019 年 9月 1 日 23 时许电话本公司，表示其可能难

以为本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提供见证服务。但鉴于事发

突然，公司无法在短时间内聘请独立不受股东东方恒正干扰的律所为股东大会提

供见证服务。 



综上，本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聘请了见证律师，本公司在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及对贵所 331 号关注函的回复公告中披露的关于见证律师的相关

内容真实、准确。 

如本公司在对贵所 331 号关注函的回复公告中所述，因见证律师于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前受到有关人员干扰，进而到场表达无法参与本次见证工作后，股东大

会现场秩序陷入混乱，公司监事会在采取了呼吁股东大会现场人员保持理性并积

极增派安保人员等必要措施后，局势仍未恢复正常。为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进而

可能给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召集人宣布取消本次股东

大会，择日另行召开。 

基于上述，召集人作出的取消当日股东大会的决定，系基于见证律师已于本

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受到有关方面的不当干扰、股东大会现场秩序混乱等客观情况，

为保护出席股东大会现场的公司股东的人身安全而做出的决定，符合《股东大会

规则》第四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合法、合规。 

2、请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说明是否委派律师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如

是，请说明相关律师参加以及提前离开股东大会的原因。 

回复： 

京都律所作出如下回复： 

本所未委派律师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接受进行股东大会律师见证业务

的委托。 

本所与＊ST 步森仅签署（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对

甲方（即＊ST 步森）超出本合同约定的专项法律服务需求，包括但不限于设立

新公司、并购、仲裁案件、诉讼案件、尽职调查、重大见证及重大事项专项法律

意见等，双方应另行协商并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协议》，费用另行协商。”本所

与＊ST 步森至今未签署律师见证专项服务协议。未接受进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律师见证业务的委托，也未指派律师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进行见证服务。 

本所律师仅作为法律顾问身份应＊ST 步森要求在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就未

接受见证委托、不进行股东大会见证一事进行了会前说明。 



3、你公司在上述回复公告中称因股东大会受到不正当干扰，导致现场会议

无法进行登记，见证律师受到不当干扰导致提前离场。请你公司说明相关不当

干扰的具体情形，是否足以导致本次股东大会被取消。 

回复： 

2019 年 9月 2 日，本公司于杭州市上城区飞云江路 9 号赞成中心 17 楼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召开前出现较多未按照公司股东大会通知规

定提前通过传真、邮件等方式提前报备登记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工作人员按

照规定要求其提供股东资格证明等文件，由于参会人数众多且到访时间临近股东

大会召开时间点，在参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强烈要求下工作人员只能先行让其进

入会场，后续补充登记证明文件。 

股东大会正式开始后，京都律师宣布由于受到不当干扰无法继续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工作。律师受到的不当干扰具体情况如下：因本公司股东北京

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恒正）有关人员龚娅杰女士以京都律所前

合伙人张振祖律师的朋友身份（后经核实张振祖并不认识龚娅杰）找到京都律所

高级合伙人吕志轩律师，通过发短信、打电话干扰；后又找到京都律所负责人发

送＊ST 步森现任管理层负面新闻等消息，同时发送东方恒正向浙江证监局发的

函（“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关于提请监管部门参与＊ST 步森临时股东大

会并进行全程监督的紧急报告”），该函内容中声称＊ST 步森聘请“不良律师”

准备出席会议。将拟出席会议律师定性为“不良律师”，对拟接受委托的京都律

师形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事实上的干预。律师担心，如果参加见证后公允地出

具报告，但结果不符合东方恒正的意向，就可能成为“不良律师”而受到进一步

控告。 

在京都律所相关律师宣布因受到干扰无法进行见证工作后，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陷入混乱，参会人员开始无序发言、讨论，公司监事会采取了呼吁股东大会现

场人员保持理性并积极增派安保人员等必要措施，但未收到预期效果，在该等情

况下，股东大会已无法对有关事项进行审议。基于前述，考虑到股东大会已丧失

正常秩序、无法进行审议，且继续开会可能会对现场参会的股东造成人身、财产

伤害，监事会宣布取消当日的本次会议，择日另行召开。 



4、请你公司按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334 号及本关注函的要求，聘请

律师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注函后，立即与多家律师事务所进行沟通，

由于公司该事项社会关注度高、且未来影响不定，相关律所内审均不建议此敏感

时期出具法律意见书，以避免引起更大争议。因此公司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聘请律

师对关注函问题回复出具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6日 


